
 

 

 
 
 
 
 
 
 
 

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3）第 211039 号 



 

 

 

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3）第 211039 号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控赛格公

司）2022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2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

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3）第 211126 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

计类第 1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

下： 

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 号—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确定重要性，华控赛格公司历年经营状况

波动幅度较大，盈利和亏损交替发生，且预计营业收入为报表使用者特别关注

的项目，因此选取华控赛格公司营业收入作为重要性基准，2022 年度华控赛格

公司营业收入预测值为 119,713.23万元，按 1%的比例计算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

要性水平金额为 1,197.13 万元。 

一、 强调事项段涉及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1、立案调查事项所

述，因华控赛格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华控赛格公司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

日，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尚未结案。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

计意见。 

二、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 

其他事项段》第九条规定， 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

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

 



 

 

重要的事项，在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也未被确定为

关键审计事项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三、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不影响审计意见的依据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已在财务报表中恰

当列报或披露，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在审计报告

中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该事项是必要的，无保留意见不因强调事项而改变。  

四、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22年 3月 4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2]001510 号），强调事项内容如下：“我

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本财务报告附注十一（三）所述，华控赛格公

司因与同方投资有限公司理财协议纠纷一案，涉及金额重大，目前此案正在审

理过程中，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上述仲裁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如下： 

（一）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2022 年 4 月 9 日，华控赛格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以下简称“北仲委”）作出的《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22]京仲裁字第

1302 号），仲裁庭依据所认定的争议事实，以及本案合同相关约定及相关法律

规定，按照仲裁庭多数意见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指华控赛格公司，下同）向申请人（指同方投资有限公司，下

同）支付 216,172,800 元； 

2.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3.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仲裁反请求； 

4.本案本请求仲裁费 2,855,476.26 元，由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各自承担

1,427,738.13 元，被申请人直接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费

1,427,738.13 元；本案反请求仲裁费 18,600 元，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上述裁决各项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书送

达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完毕。逾期支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二）收到《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2022 年 5 月 18 日，华控赛格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送达

的《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2022]粤 03执 2549号），

裁定如下：“查封、冻结、扣押、扣留、提取或划拨被执行人深圳华控赛格股

份有限公司的财产（以人民币 217,638,368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

执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本裁定立即执行。” 

（三）仲裁执行情况 

2022 年 11 月 10 日，华控赛格公司与上海迈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迈众”）、深圳市展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顿投资”）所

签订《协议书》正式生效。上海迈众、展顿投资先后于 2022年 11月 15日、17日

按照《协议书》约定付款；华控赛格公司收到款项后先后于 11 月 15 日、17 日向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指定账户支付仲裁裁决

确认的应支付款项，完成仲裁裁决（[2022]京仲裁字第 1302 号）项下款项支付义

务。 

2023 年 3 月 29 日，华控赛格公司收到深圳中院邮寄送达的《执行裁定书》

（[2022]粤 03 执恢 1090 号之一），裁定如下： 

1.北京仲裁委员会[2022]京仲裁字第 1302 号仲裁裁决执行完毕，本案予以结

案； 

2.解除对被执行人（指华控赛格公司）名下所有财产的查控措施。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2 年度我们与华控赛格公司管理层、治理层讨论并访谈了其他相关当事

人员，以全面了解仲裁事项情况；获取了《仲裁裁决书》、与上海迈众及展顿

投资的协议书及相关担保协议、就涉案同方环境股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结案《执行裁定书》等，并检查了仲裁款项及资产转让款项的原始凭证等，了

解仲裁裁决执行情况，以全面判定华控赛格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及履行情况；检



 

 

查了华控赛格公司对仲裁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准确，与仲裁事项相关的信

息披露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  

我们认为，截至本专项说明日，华控赛格公司与同方投资有限公司涉及的

仲裁案件已全部执行完结，因该案被冻结的股权和查封的资产也已全部解除权

利限制。上述仲裁事项的裁决、执行及结案对华控赛格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报

表项目和金额无相关影响，无须对期初数进行调整。针对对本期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华控赛格公司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其他相关规

定在 2022 年度财务报表中进行了正确反映和充分披露，我们对华控赛格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是恰当的。 

 

本专项说明仅供华控赛格公司 2022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

他用途。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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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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